
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

申請表

申請公司名稱：

公司

印章

負責

人章

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
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

公司地址

聯絡人

姓名 聯絡電話

電子信箱

二、申請項目

申請區位 □彰化  □雲林  □嘉義  □臺南  □高雄  □屏東  □其他____

共同升壓站設置位址 OO 鄉鎮區 OO 段 OO 地號

申請併網點

縣／特定範圍            ／併網點         

併網方式 □變電所拱位  □T 接

如併網點數量不足，同意處理方式：

□同意經協調後更換至另一併網點； □放棄申請

共同升壓站申請容量

(MW)
承諾設置共用

容量(MW)

發電設備設置容量

 ______MW
(籌設許可已取得者，請填籌設許可核准容量，未取得者，請填預

估設置容量)

共同升壓站類別 □既設 □新設

升壓站預定完工期限 YYYY/MM/DD 併聯電壓等級 □161kV  □69kV

是否有共用對象 □是（共用案數＿＿；共用容量＿＿＿＿ＭＷ）； □否

檢附文書

（請依「太陽光電發

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

注意事項」規定內容

檢附）

一、既設升壓站

□1.欲更改原籌設許可核准併網點者，檢附新併網點之台電公司

原則同意文件。

□2.因變更升壓站容量而需增加土地者，檢附土地開發同意證明

文件或地政機關同意文件者。

□3.其他依「電業登記規則」所定，辦理電業變更程序應附之文

件。（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

□4.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
二、新設升壓站

□1.籌設或擴建計畫書(含財務規劃)

□2.發電廠廠址（含升壓站設置位址）之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

件。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發電之電廠，其發電業設備全數設

置於建築物屋頂者，發電廠廠址地政機關意見書得以該建築

物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及建築物使用執照代之。



□3.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文件(得先以預定併網點台電公司現

勘勘紀錄代之，但須於後續程序完成)

□4.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(可免附，但須於後續程序完成)

□5.發電廠廠址（含升壓站設置位址）土地開發之地政機關意見

書(可免附，但須於後續程序完成)

□6.鄉（鎮、市）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同意函(新設升壓站可免附，但須於後續程序完成)

□7.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，以及養殖戶同意證

明文件辦理情形(設置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

查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

檢附；新設升壓站可免附，但須於後續程序完成)

□8.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


三、申請既設共同升壓站者，應說明資訊(申請新設者免填)：
1. 升壓站可共用容量及設置位置說明。（25%）

2. 升壓站實際設置進度說明。(25%)

3. 有無已完成洽談共用者及協商情形說明。(15%)

4. 計畫變更內容具體可行性說明。(15%)



5. 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說明。(10%)

6. 財務計畫具體可行性說明。(10%)



四、申請新設共同升壓站者，應說明資訊(申請既設者免填)：
1. 「電業登記規則」第三條所定之文件辦理進度及情形說明：（40%）

(1) 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內容（含財務規劃）說明。(5%)

(2) 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說明。(5%)

(3) 發電廠廠址（含升壓站設置位址）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具體明確性

說明。(5%)

(4) 發電廠廠址（含升壓站設置位址）土地開發之地政機關意見書說明。

(5%)

(5) 鄉（鎮、市）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

函說明。 (10%)

(6) 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，以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辦

理情形說明。(10%)
（非設置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二十九條規

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免填寫）

2.升壓站設置位置及預計可供利用性說明：（20%）

3.升壓站可共用容量說明：（20%）

4.有無已完成洽談共用者及協商情形說明。(10%)



5.發電設施及電源線建造計畫之具體可行性說明。(5%)

6.升壓站財務計畫具體可行性說明。(5%)



附件(其他參考資料)


